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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 50 以感謝為祭獻與神 
 
詩 50:13 我豈吃公牛的肉呢？我豈喝山羊的血呢？ 
 

神要的不是這些動物的血，牠們只是預表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將
來有一天會獻上完美的祭物，祂要的是子民的心。 
 
詩 50:14 你們要以感謝（thanksgiving）為祭獻與 神，又要向至
高者還你的願， 
詩 50:15 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；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榮耀我。  
 

神要求的三件事情：心裡真誠的感謝神賜給的一切恩惠，兌現
向神許願的承諾，患難時向神求告得救後的見證，榮耀神！ 
 

真正被拯救的子民 
詩 50:23 凡以感謝（thanksgiving）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；那按
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。 
 

真正信仰的人，是誠心的感恩，把神的道實行在自己的生活道路
上來榮耀神，這樣的子民必然得救。保羅說的好，真心獻上自己當
作活祭，就是按正路而行的基督徒。 
 

應用 

1. 神祝福祂的子民，那些心靈誠實敬拜者，按著真理行在生活中
榮耀神的人。 
 

2. 真實的信仰必然是在生活上有感恩的態度，愛人愛神的榮耀神。
沒有行為的信仰是死的，那些忘記神的，在神審判的時候也是
死的。時常以感謝為祭獻與神的，行正路的，必然得到救恩！ 

 


